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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示
（第九批）

（下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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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郑州市郑东新
区龙子湖办事处后
牛岗村，老村委会东
侧 100 米左右的耕
地内，私人夜间偷偷
在此倾倒建筑垃圾
（七八米高），扬尘
大，气味刺鼻。

郑州市郑东新
区东风南路与商都
路交叉口东北角，大
概有 6 亩绿地被占
用，建了一个鹏源美
食广场、一个英才驾
校，每年夏天美食广
场营业至凌晨，影响
附近居民生活。

郑州市新密市
白寨镇白寨村花地
冲 组 村 中 间（养 殖
户：路小喜）养了 5
头 牛 ，污 水 乱 排 乱
放，气味刺鼻，影响
附近居民。

2015 年圃田拆
迁，圃田政府未将建
筑垃圾和生活垃圾
清理干净；2018年 6
月 20 日左右，在举
报人家东侧倾倒大
量来源不明的混合
建筑垃圾高 6 米左
右，存在安全隐患。

郑州航空港区
德 亚 建 材 公 司 ，港
区国土资源局对其
下达了行政处罚决
定 催 告 书 ，限 十 日
以内拆除违章建筑
（梁州大道与老 102
省道东南角），至今
未履行。

郑州市新郑市
薛店镇包嶂山村西
北 边 ，有 一 个 污 水
坑，里面的水发黑发
臭 ，怀 疑 污 染 地 下
水，村民吃的都是地
下水。

郑州市金水区
郑汴路与玉凤路交
叉口东南角，修地铁
口时的空地，围挡至
今未拆除，里面私搭
乱建，有卖小吃的，
污水横流，还有人随
地大小便。

行政区域

郑东新区

郑东新区

新密市

郑东新区

航空港区

新郑市

金水区

污染类型

土壤、大气

其他污染、噪音

水、大气

土壤

其他污染

水

其他污染、水、土壤

调查核实情况

针对案件反映问题，郑东新区组织工作人员于4月 16日下午
赶赴后牛岗老村委向东 100米现场进行调查：经查，2011年后牛
岗村已完成征迁，截至2021年，后牛岗社区已经对后牛岗村进行
绿化改造。案件中提及的“老村委会东侧100米左右”属于建设用
地，不属于耕地，批准文件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郑州市实施
2011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豫政土〔2012〕22号），因
此，案件中“后牛岗老村委会东侧100米左右的耕地内”不属实。

对于举报件中提到“私人夜间偷偷在此倾倒建筑垃圾（七八
米高），扬尘大，气味刺鼻”的问题，进行现场调查：经查，后牛岗村
老村委会东侧100米左右的空地，西侧高坡表面存有少量建筑垃
圾，为 2011年后牛岗村征迁后遗留。案件中提及的存在建筑垃
圾属实。龙子湖街道办事处生态环境服务中心夜晚巡查时未曾
发现偷倒乱倒行为，案件中“私人夜间偷偷在此倾倒”不属实。

对于举报件中提到的“扬尘大，气味刺鼻”的问题，进行现场
调查：经查，该空地已进行绿化，进出口处黄土已覆盖，未有刺鼻
气味。案件中“扬尘大，气味刺鼻”不属实。因此，案件“私人夜间
偷偷在此倾倒建筑垃圾（七八米高），扬尘大，气味刺鼻”中存有建
筑垃圾部分属实。

针对案件反映问题，郑东新区组织工作人员于4月 16日下午
赶赴现场进行调查核实。经调查，举报中“大概有 6亩绿地被占
用”问题，该地块前期为闲置国有土地，不是市政绿化专项用地，
因此“大概有6亩绿地被占用”不属实。

对于举报中提到的“建了一个鹏源美食广场、一个英才驾校”
问题，经现场核实，确有鹏源美食广场以及郑州镒晨机动车驾驶
员培训有限公司，该场地为驾校科目二专用培训场地。因此“建
了一个鹏源美食广场、一个英才驾校”属实。

对于举报中提到的“每年夏天美食广场营业至凌晨，影响附
近居民生活”问题，经现场核实，鹏源美食广场和驾校属于违规建
筑，已由综合执法局对其下达拆除通告。

2021年 4月 16日，新密市组织工作人员对交办问题进行现
场调查。

经调查，该养殖户现存栏4头牛（3头成年牛，1头牛犊），圈舍
内有少量粪污未清理，圈舍外墙右下侧有 2处直径 5厘米的排水
孔，有少量污水渗出痕迹。

该养殖户平时采取日产日清方式清运粪污，最近由于户主家
属生病住院疏于清理，将粪污堆放至圈舍南墙外暂存。经过新密
市畜牧中心对周边居民住户现场走访调查，周边居民表示该户平
时确实有气味。

针对案件反映问题，郑东新区组织工作人员现场进行调查：
经查，举报人房屋以及被举报区域都属于圃田乡整体规划的

拆迁区域，举报人暂时未能达成拆迁协议，因此房屋未拆迁。举
报人于 2019年 6月 4日，在圃田乡政府信访办上访此问题，信访
件编号：412019040985448。通过走访了解，举报人想利用清理
出的空地进行商业行为，便多次以各种形式反映此问题，对圃田
乡政府施加压力，将建筑垃圾彻底清理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

东侧邻居已于 2015年 6月，完成了拆迁程序并按照时间节
点拆除了房屋，在清理拆迁建筑垃圾时，为了举报人和房屋的安
全，未能将东侧邻居的房屋建筑垃圾彻底清理干净。在现场核查
的过程中发现，在围挡里面的角落和南侧有新放置的少量塑料袋
打包好的生活垃圾，因此，对于投诉问题“2015年圃田拆迁，圃田
政府未将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清理干净”问题部分属实。

此案件中“2018年 6月 20日左右，在举报人家东侧倾倒大量
来源不明的混合建筑垃圾高 6米左右”的问题，经查，大量来源不
明的混合建筑垃圾仍为 2015年圃田乡拆迁建筑垃圾，并且经现
场核实调查，该处建筑垃圾高度未超过3米。因此，“2018年 6月
20日左右，在举报人家东侧倾倒大量来源不明的混合建筑垃圾
高6米左右”的问题不属实。

针对案件中“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经现场查看，举报人东
侧的建筑垃圾周围已用围挡将垃圾的东侧、北侧围住，防止建筑
垃圾掉落，且在建筑垃圾上方覆盖了20厘米附土并撒播草籽，建
筑垃圾已被草木覆盖彻底。

2021年 4月 16日，航空港区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
核办。经调查，河南德亚建材有限公司属于违法占地。针对该公
司违法占地行为，原航空港实验区国土资源局依法对其进行立案
查处，2020年 12月 11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郑国土资（港）
罚决字〔2020〕041号），1.限十五日内拆除非法占用的 19954.82
平方米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2.对非
法占用的 18979.1 平方米耕地处以每平方米 20元罚款，罚款计
379582元；对非法占用的 975.72平方米其他土地处以每平方米
10元罚款，罚款计 9757.2元，罚款合计 389339.2元。截至目前，
该公司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

2021年 4月 17日，新郑市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
办。经查：

薛店镇包嶂山村西北边未发现举报人反馈的污水坑，现场调
查时，包嶂山村东北方向白家村有一处污水坑，该污水坑水质为
黑绿色，气味发臭，水面漂浮有垃圾，该处地势低洼。

包嶂山村民饮用水来自于集体供水的水井，2020年 9月，新
郑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对包嶂山村饮用水工程水井出水及村
民家饮用水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均合格。现已委托第三方公司
（河南新网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对包嶂山村饮用水工程水井出水
及村民家饮用水再次进行检测，预计10日内出检测报告。

2021年 4月 16日，金水区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
办。情况如下：

1.工地围挡从地铁施工开始时设置，地下已通车，现正在进
行路面硬化施工，预计今年 6月底施工结束后由施工方自行拆
除，恢复道路原貌。因此“围挡至今未拆除”问题属实。

2.工地东侧有两间简易铁皮房，占地面积8平方米，铁皮房分
别喷涂“氧气库”和“乙炔库”字样。因此“空地里面私搭乱建”问
题属实。

3.现场有水渍残留，为工地洒水抑尘喷洒造成，未见污水横
流现象。因此“污水横流”问题不属实。

4.工人用餐有专门设立在玉凤路郑汴路东北角的公司食堂，
工地内无售卖食品行为，也未发现小吃经营。因此“空地内有卖
小吃的”问题不属实。

5.施工工地由监理公司派人负责监督施工，未发现有随地大
小便现象存在。因此“空地内有人随地大小便”问题不属实。

是否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核实后，郑东新区管委会制定 3项整
改措施：

1.覆盖建筑垃圾。由综合执法局牵
头，龙子湖街道办事处配合，对西侧高坡
表面少量建筑垃圾进行覆盖，减少扬尘污
染，现场已覆盖完毕。

2.绿化空地。由市政园林局牵头，龙
子湖街道办事处配合，对空地进出口播撒
草籽进行绿化，绿化后进行覆盖，现场已
播撒覆盖完毕。

3.建立长效监管机制。由龙子湖街
道办事处牵头，后牛岗社区配合，加大日
常巡查力度，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经郑东新区管委会调查，英才驾校
（郑州镒晨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及鹏源美食广场（郑东新区鹏源饭店）所
搭建建筑物、构筑物，均未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郑东新区综合执法局在接
此举报件之前，已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
至 14日分别对其下达了《停止建设通知
书》、《暂停施工通知书》、《自行拆除通知
书》、违法建设拆除通告，并在现场施工机
械上张贴了封条。后因其未能自行拆除
广场内临时搭建，已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对此处进行了拆除工作。此次现场核
实发现原拆除部分又进行了重建。

目前，郑东新区管委会综合执法局已
立案调查，并于 2021年 4月 19日分别对
英才驾校和鹏源美食广场下达了违法建
设拆除通告（郑东综拆通字〔2021〕第
2102079 号、2102080 号），限其 4 月 20
日前自行拆除，在规定期限仍未自行拆除
的，由综合执法局在 4月 21日后依法组
织拆除。

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新密市畜牧中
心、白寨镇已督促该养殖户将圈舍内外粪
污彻底清运干净，出水孔封堵，对养殖区
域消毒灭源，确保环境卫生干净整洁，养
殖的4头牛出售处理，截至4月 18日已清
理整改到位。

核实后，郑东新区管委会高度重视，
立即从以下几方面制定整改措施：

1.由圃田乡政府负责组织城市管理
办理办公室针对案件中新放置的生活垃
圾第一时间清理干净。

2.由圃田乡政府牵头，成立巡查小
组，杜绝问题再次发生。

3.由圃田乡政府牵头，进行全区域内自
检自查，举一反三，杜绝类似问题再发生。

针对河南德亚建材有限公司违法占
地行为，2020年 12月 11日，原航空港实
验区国土资源局对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因该决定复议、诉讼期限未满，待期
满后拒不履行的，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对
其强制执行。针对该公司涉嫌破坏耕地
问题，已移交至公安分局处理。

2021年 4月 19日上午，航空港实验
区党工委书记带领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实
地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河
南德亚建材有限公司问题整改工作，现场
协调解决有关问题。4月 19日下午，航空
港区管委会副主任组织相关部门对该公
司违法占地问题进行再安排部署。

下一步，新郑市薛店镇将根据《新郑
市农村黑臭水体清零工作方案》与郑州市
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对接，细化整改方
案，加快整改进度。

针对该问题，金水区制定以下整改措施：
1.针对工地东侧铁皮房问题，执法人

员现场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金综执法责通字〔2021〕第20211499号）
责令进行拆除，要求工地按照安全施工标
准将氧气瓶和乙炔瓶运出工地妥善存
储。现已将铁皮房拆除，恢复场地原貌。

2.要求施工方对场地内杂物垃圾、部
分物料进行清理，平整土地后使用土工布
进行全面覆盖。

3.要求施工方加强现场施工人员管
理，按照施工工地“八个百分百”相关要求
做好扬尘污染防治，工地围挡待施工结束
立即自行拆除，恢复道路原貌。

以上措施已落实到位。

是否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办结

阶段性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新郑市薛店镇
对包嶂山村支部书
记 敬 喜 军 进 行 约
谈。

无


